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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日期 2022年2月19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年度 2021年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27028.11
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

中材锂膜有限公司的2021年度碳排放报告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核算边界与排放源识别完整，活动水平数据与排放因子选取准确。

2. 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年度 2021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6786.02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0242.09

总排放量（tCO2） 27028.11

2.2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无

核查组成员
李文君、尹健伟、许

桂平
技术复核人 曲秀华 批准人 郑培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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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核查目的

受中材锂膜有限公司的委托，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对中材锂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1年度的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

整可信，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方法》）的要求；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数据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

否符合《核算方法》的要求；

- 根据《核算方法》对 2021年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

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 本次核查范围为受核查方在山东省滕州市滕州经济开发区顺

河西路 368号的厂区生产区域范围内所有设施产生的碳排放，主要

包括生产用蒸汽隐含产生的排放，生产设备、动力设备、办公活动

等消耗净购入电力隐含产生的排放，公司尚有柴油车使用，消耗量

很小，在此不计入本次核查范围。

- 受核查方《2021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要求的内容中的所有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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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准则

根据《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受核

查方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独立。

2）公平公正

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观

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行保密

义务。

4）专业严谨

核查人员具备核查必需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

委托方的具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4年第

17号令）

- 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1〕1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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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

- 国家或行业或地方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和

经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和表 2-2。

表 2-1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李文君
核查组组长，主要负责项目质量控制、参加现场访

问、撰写核查报告

2 尹健伟
核查组组员，主要负责对现场生产数据的收集及核

对

3 许桂平
核查组成员，主要负责对计量仪器及化验依据进行

核查

表 2-2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曲秀华 技术评审、质量复核

2.2 文件评审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对如

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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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提交的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相关文件及能源管

理体系文件；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特别关注如：固定排放

设施的数量与位置的准确性、完整性；天然气、柴油等化石燃料消

耗量的收集、处理、计算过程等数据流过程；确认是否存在生产过

程排放、用电量等有关数据的收集、处理、计算过程等数据流过程

及其它生产信息的核查。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2年 2月 16-17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

行了现场核查。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对受核查

方相关人员进行了走访并现场观察了包括生产设备、空压站等生产

相关设施。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 现场访问内容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杨会 党群工作部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的地理范围及边界；

企业生产/运输外包情况；

企业相关环保监测情况；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工

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活动水平数据来源、排放因子来源及

碳排放计算的过程；

补充数据来源及数据流过程；

监测计划的制定情况；

何健 技术部

冉圣文 安环质量部

付强 财资部

骆志刚 制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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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报告编写及技术评审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于 2022年 3月 4日完成核查报告的编写；

根据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独立

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评审，技术评审由技术复

核人员根据工作程序执行。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厂区平面图、工艺

流程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

信息：

（一）受核查方简介

- 受核查方名称：中材锂膜有限公司

- 法人代表：白耀宗

- 所属行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

C3985。

- 地理位置：山东省滕州市滕州经济开发区顺河西路 368号

- 成立时间：2016年 3月 10日

- 所有制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社会信用代码：91370481MA3C79LE4U

-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膜的研究、制造与销售；经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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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二）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如图所示：

图 3-1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安环部负责。

（三）受核查方主要的产品或服务

受核查方为湿法双向同步拉伸隔膜及各类涂覆隔膜的高新技

术企业，主要生产涂覆隔膜，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包括上料、挤出、

成型、拉伸、萃取、热处理、收卷、分切、包装、投料、涂布、烘

干、收卷、分切、包装等。

（四）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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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能源的品种：2021年度受核查方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

的排放设施见下表。

表 3-1 受核查方使用的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能源品种

生产设备、动力设备、办公等 电力

烘干设备 蒸汽

能源计量统计情况：受核查方具有详细的月度消耗报表，其中

包含企业蒸汽、电力消耗量。

（五）受核查方排放设施变化情况简述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现场实地观察和访问相关人员确认，受

核查方 2021年度排放设施无变化。

（六）产品产量

表 3-2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表

年度 2021年

产量（㎡） 22020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真实、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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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算边界的确定

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现场观察、走访相关

负责人，确认受核查方除位于山东省滕州市滕州经济开发区顺河西

路 368号厂区外，无其它分公司或分厂，因此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

山东省滕州市滕州经济开发区顺河西路 368号的生产厂，涵盖了陶

瓷生产企业核算指南中界定的相关排放源。

3.2.2 排放源的种类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相关人员的访谈、审阅《工艺流程图》、《厂

区布局图》，并进行了生产现场巡视，确认受核查方 2021 年碳排

放源的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3 受核查方碳排放源识别

排放源类型 设施/工序名称 设备物理位置

净购入热力 蒸汽 烘干设备 生产车间

净购入电力
生产系统、照明

系统
耗电设备和设施 厂区内/生产车间

公司排放源包括净购入热力排放、净购入电力排放，无生产工

艺过程排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核算边界、场所边界、设施

边界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中的要求。核查报告中核算边界、场

所边界、设施边界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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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

核算方法：

2 燃烧 电 热  
CO
E E E E (1)

其中：

ECO2 企业 CO2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CO2）；

E 燃烧 企业所消耗的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E 电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3.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1

n
i ii

E AD EF


 燃烧
(2)

式中：

E
燃烧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

为吨（tCO2）；

i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

千焦（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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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3）计

算：

iii FCNCVAD  (3)

式中：

iNCV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

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

位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3）；

iFC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

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3）。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12
44

 iii OFCCEF (4)

式中：

iCC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

（tC/GJ）；

iO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11

3.3.2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

热力热力电力电力电和热 EFADE  EFAD (7)

式中：

电力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电力EF 是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分别为吨 CO2/兆瓦时

（tCO2/MWh）；

热力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热力量（如蒸汽量），单位为百万

千焦（GJ）；

热力EF 是热力（如蒸汽）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百万千焦

（tCO2/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

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指南》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

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

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

体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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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 活动水平数据 1: 蒸汽消耗量

表 3-4 对蒸汽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1年 13066.673

单位 t

数据来源 月报数

监测方法 购入量流量计计量。

监测频次 购入量每月

记录频次 购入量每月记录，每月汇总，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自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蒸汽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月报数，与财务结算

交叉核对，因统计周期不一致，有误差，可接受。经核对

数据真实、可靠，且符合《核算方法》要求。

数据来源 月报数

表 3-5 蒸汽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t）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21年 生产消耗月报数据 财务提供购入数据

1月 12185.01 12200

2月 10840.11 10840

3月 11123.56 11100

4月 10897.85 10900

5月 9925.99 9950

6月 10833.33 10860

7月 9897.52 9900

8月 9918.8 9950

9月 10238.8 10250

10月 12031 1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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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819 13850

12月 14116 14200

合计 135826.97 136050

● 活动水平数据 2: 蒸汽焓值

数据值 2021年 684.38

单位 kJ/kg

数据来源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监测设备维护 -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蒸汽焓值数据来自于缺省值，经核对数据真

实、准确，且符合《核算方法》要求。

3.4.1.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 活动水平数据 3: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表 3-6 对净购入的电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1年 18971.54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21年电力消耗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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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电力公司每月远程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通过与受审核的财务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数据存在误差，

误差不足 5%，可接受。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电量电费

台账，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且符合《核算方法》要求。

表 3-7 电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MWh）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21年 生产消耗月报数据 财务提供购入数据

1月 1649.141 1650

2月 1479.39 1490

3月 1709.797 1720

4月 1589.866 1600

5月 1516.377 1500

6月 1613.755 1650

7月 1498.926 1500

8月 1530.661 1550

9月 1584.034 1560

10月 1626.103 1650

11月 1551.949 1560

12月 1621.541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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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

每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

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

对，具体结果如下：

3.4.2.1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核查

● 排放因子数据 1: 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来源：取《核算方法》热力排放因子 0.11tCO2/GJ。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热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3.4.2.4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

● 排放因子数据 2: 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取《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中 2012年度华北区域电网平均 CO2排放因子

0.8843tCO2/MWh；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合计
18971.54 1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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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1年排放报告中的附表 1：报告主体

202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表进行现场核查，核查组对排放报告进

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

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3.4.3.1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

表 3-8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量

年份 净购入量（t） 焓值（Kj/kg) 排放因子(tCO2/ GJ) 排放量(tCO2)

2021年 136050 684.38 0.11 10242.09

3.4.3.2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表 3-9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年份 净购入量（MWh） 排放因子(tCO2/ MWh) 排放量(tCO2)

2021年 18971.54 0.8848 16786.02

3.4.3.3排放量汇总

表 3-10 法人边界排放量汇总表

年度 2021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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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6786.02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0242.09

总排放量（tCO2） 27028.11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

证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帐记录与

实际情况一致；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

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

审核制度。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4. 核查结论

基于现场核查，确认：

4.1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中材锂膜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报告符

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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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经核查，中材锂膜有限公司公司 2021 年度碳排放量

如下：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年度：2021）

年度 2021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6786.02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0242.09

总排放量（tCO2） 27028.11

企业排放量与其生产产能存在密切的关系，企业建立并运行了

能源管理体系，各项节能降耗工作得以落实，取得了良好的能源绩

效，进而促进了碳排放工作的有序开展。



19

中材锂膜有限公司简介

中材锂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锂膜”），成立

于 2016 年 3 月，注册资本 22.6 亿元，隶属于国资委直属

央企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080）。中材锂膜专业从事高性能锂电池隔膜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同时掌握锂电池隔膜湿法同步拉

伸和异步拉伸两大先进工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信部工业数据应用试点企

业、建材行业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锂电池隔膜产业属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是中材科技

全力打造的主导产业之一，已成为中国建材集团“十四

五”重点发展的新材料产业。中材锂膜产品包括多种规格

湿法基膜和各类涂覆隔膜，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消费电池、储能电池等领域。多年来，中材锂膜坚持

科技创新、科学发展，拥有雄厚的技术研发力量、先进的

生产智能制造系统、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完备的售后服

务机制，产品品质得到国内外一流锂电池企业的认可，在

全球排名前十电池客户中开发率达 80%，市场占有率稳居全

球前三，中材锂膜在伊维智库公布的 2020 年中国锂电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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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隔膜企业品牌竞争力榜单中位列第二，是全球锂电池隔

膜行业最具创新力、成长性的企业之一。

中材锂膜已在山东、湖南、内蒙、江苏等地设立生产

基地，已建成在产产能 14.88 亿平米，在建产能 26.4 亿平

米。为贯彻落实中国建材集团新材料发展战略，快速做大

做强锂膜产业，助力国家能源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中材锂膜紧紧围绕“强基扩能、攀登一流”目标，推动创

新领先化、市场全球化、产能规模化、经营精益化、质量

系统化、组织精健化等“六化”战略落地，加速全球化布

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至“十四五”末，中材锂膜规

划产能超 70 亿平方米，全方位满足国内外市场对高端隔膜

的增长需求，致力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锂电池隔膜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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